关于兴宁市支持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
综合利用若干措施的起草说明

一、制订文件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战略部署，抢抓“双碳”战略和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风口机遇，推动我市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率先起势、尽快成势，引导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在兴宁规范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二、制订的依据
（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5〕7号）
（二）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24年本）、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4年第14号）
（三）广东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产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制造强省〔2023〕24号）
（四）《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梅州市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若干措施及其配套文件的通知》（梅市府〔2022〕24号）和《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梅州市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若干措施及其配套文件的通知》（梅市府〔2025〕1号）
（五）梅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成立梅州市支持兴宁市打造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工作专班的通知》（梅市工信函〔2025〕71号）
（六）中共兴宁市委办公室 兴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兴宁市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工作专班的通知》（兴市明电〔2025〕35号）
（七）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行动方案的通知》 （梅市府办函〔2024〕54号）
三、送审稿总体思路
（一）强调降本增效。对入驻园区的厂房针对性制定相关扶持办法，切实减轻企业租赁厂房费用，吸引新企业入驻，同时强化要素保障和业务指导服务，促进鼓励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和企业壮大发展。
（二）坚持创新引领。支持新能源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开展回收利用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为重点的研发。鼓励企业参与新能源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标准制修订，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bookmark: _GoBack]（三）落实公平竞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企业调研结果出发，积极采纳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建议，进行多次实地调研、座谈和会商讨论，确保政策制定符合规范，以政策扶持促进企业发展，夯实公平竞争的招商基础，不断促进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快速发展。
四、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兴宁市支持新能源动力电池资源综合利用若干措施（送审稿）（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分别于2025年7月17日、8月26日两次征求了市发展改革局、市司法局、市招商服务中心、市工业园管委会等共17个相关单位意见，均无意见或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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